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政府 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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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書面答覆1份(27259_0910444A00_ATTCH1.pdf)

檢送本府對貴會第4屆第1次定期會決議案（財經議提24
號）「建請經濟發展局市場處整修永樂市場水溝」之書面

答覆1份，請查照。
復貴會112年7月7日南議財經字第1120005625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沈議員震東(含附件)、余議員柷青(含附件)、沈議員家鳳(含附件)、王議員宣貿
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
件)、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(含附件)、臺南市市場處（經營一科、秘書室）(含
附件)

地址：717013臺南市仁德區正義一街39
號4樓

承辦人：林玫君
電話：2796269#250
電子信箱：Mayjune@mail.tainan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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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就「建請經濟發展局市場處整修永樂市場水溝」案，敬答覆如下： 

 

一、有關永樂市場南北棟間水溝破損一案，市場處前於 5月初辦理會勘發

現該處水溝有塌陷情形致影響排水功能，並請廠商於 112年 5月 2日

先行清理水溝後再於 112 年 5 月 11 日再次會勘後研議將重新施作，

編列預算進行該處水溝整修並加裝油脂截留器，以提供市民完善購物

空間與體驗。 

二、建築師設計已完成設計，經 7月 6日預算書圖審查，尚有需修改之處，

俟審查完成，再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事宜。 

三、貴會議席關心市政熱忱，本府併予致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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